学工字[2009]20号
关于加强校外住宿清查及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保障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新学期之初，学校要求各学院要开展清查校外住宿及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的集中整治工作。为了切实落实好该项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宣传发动阶段（时间：2009年9月15日至9月18日）。
各学院要根据《襄樊学院学生住宿管理规定》，本着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并结合近期全国高校校外住宿及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引发的安全事故，通过展板及其他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
二、摸底自查及整治上报阶段（2009年9月19日至9月25日）。
各学院展开拉网式的校外住宿及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的清查登记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确需在校外租房的同学，必须持有家长的保证书和本人申请书，向学院提出申请并经学校学工处审批备案后，方可外出住宿。各学院要坚持校内管理和校外管理有机结合，定时查看已批准在校外住宿学生的基本情况，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居住场所要及时提醒学生正确防范或更换居住场所。
各学院请将清查结果于9月25日前上报至学工处公寓中心。对不符合规定在校外住宿的同学，要加强思想道德和遵纪守法意识的教育，规劝其回校内住宿，对于不听劝告，执意在校外租房的学生，由各学院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上报学校学工处处理。
学工处将联合保卫处、物业公司采取定时和不定时的方式对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和校外住宿情况进行检查，学校将严格按照《学生手册》相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学生给予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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